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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50 和 114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各次主要会议和 

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 

千年首脑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 
 
 
 

  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高级别全体会议的范围、方式、形式和

安排 
 
 

  秘书长的报告 
 
 

 一. 导言 
 
 

1. 在 2000 年的千年首脑会议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共同描绘了一个雄心勃勃的

蓝图，要建设一个更加和平、更加繁荣、更加公正的世界。在这一明确、强有力

的政治承诺框架中，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特别承诺,要实现所有人的发展权并决

心创建一个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穷的环境。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进一步承

诺，到 2015 年，实现具体、可衡量的各项目标，即千年发展目标。这些目标以

1990 年代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为基础，实现这些目标是加强促

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世界各国领导人清楚，如果可预防的

传染病威胁人民的健康，儿童无法获得基础教育，青年人缺乏机遇，不赋予妇女

权利，这样的社会将无法发展。如果我们继续推迟采取行动，不走确保环境具有

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世界人民也将无法走向繁荣。 

2. 在 2005 年的世界首脑会议上，世界各国领导人特别强调，联合国经济、社

会和有关领域的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在决定主要的发展远景方向，明确共同

商定的目标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有助于在世界各地改善民生(见大会第 60/1 号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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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尽管一些国家的减贫成绩让世界各国领导人受到鼓舞，但是对于某些区

域在消除贫困和实现其他发展目标方面进展缓慢，进度不一，他们仍表关注。与

此同时，世界各国领导人强调现代世界的相互依赖性，并重申他们将致力于《千

年宣言》、
1
 《蒙特雷共识》

2
 和《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

3
 中制定的全球发展伙

伴关系。 

3. 今天，当我们看到金融危机削弱了全球经济，目睹在改善民生，特别是那些

最脆弱人民生活方面取得的成绩不断遭到侵蚀，我们必须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我们

的核心目标。在采取各项措施克服这一危机的同时，我们必须找到有效途径，巩

固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其他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4. 因关切危机造成的影响，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主席和我于 2008 年共同主持

了一个高级别活动，针对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依然存在的各项挑战提高认

识，并为弥补融资缺口，寻求更多捐款。这一活动成功地吸引了各国政府、民间

社会以及私营部门的参与，获得大量认捐，这些捐款特别用于确保粮食保障、促

进教育以及防治疟疾。这一活动表明，审视我们当前的情况，明确依然存在的各

种障碍，提出具体建议，克服这些障碍，以及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加速取得

进展，所有这些都具有重要意义。受到迄今为止所产生势头的鼓舞，我建议各会

员国考虑 2010 年与所有利益攸关方举行一次审查会议，对国际履行实现千年发

展目标承诺的情况进行评估。  

5. 大会在第63/302号决议中决定于2010年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开始时召开一

次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的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具体日期将在第六十四届

会议上决定。 

6. 这一高级别全体会议召开之时，距离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及和其他国际商定的

发展目标的最后期限仅剩五年时间，而且世界经济是否稳健仍存在不确定性，因

此，这一会议将具有决定意义。这一会议将在审查蒙特雷共识执行情况的发展筹

资问题后续国际会议(《发展筹资问题多哈宣言》)
4
 和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

对发展的影响问题会议
5
 成果的基础上，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支持各项预防

退步的战略，加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其他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大会第 55/2 号决议。 

 
2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报告，2002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墨西哥蒙特雷》(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C.02.II.A.7)，第一章，决议 1，附件)。 

 
3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2002 年 8 月 26 日至 9月 4日，南非约翰内斯堡》(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03 II.A.1 和更正)，第一章，决议 2，附件)。 

 
4
 见大会第 63/239 号决议，附件。 

 
5
 见大会第 63/303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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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会在第 63/302 号决议中还请我在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开始时向大会提交

一份报告,以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磋商这次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的范围、方式、

形式和安排。本报告就是根据这一请求提交的。除上述几点外，大会不妨确保这

次大会的讨论范围符合《千年宣言》，并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其他国际商定的

发展目标作为核心内容。 

8. 根据第 55/162 号决议,我将提交一份全面报告，介绍在执行《千年宣言》方

面取得的进展。我建议，这份报告的重点放在取得的成果和基准参数，确定执行

工作中的差距以及缩小差距的战略等方面。这份报告，加上千年发展目标年度报

告特别版以及千年发展目标差距工作队的报告，可以为 2010 年大会高级别全体

会议提供所需的背景文件。 

9. 本报告中所提建议的依据是在组织 2000 年千年首脑会议、2005 年世界首脑

会议和其他特别会议，高级别对话以及大会其他会议的过程中迄今积累的经验。 

 

 二. 高级别全体会议的范围、方式、形式和安排 
 
 

 A. 会期和时间安排 
 

10. 鉴于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将于 2010 年 9 月 14 日召开，而且大会在第 63/302

号决议中决定，在第六十五届会议开始时召开一次高级别全体会议，因此，大会

不妨考虑挑选以下三个方案中的一个，召开为期三天的高级别全体会议：(a) 2010

年 9 月 18 日星期六至 9 月 20 日星期一(包括星期一)；(b) 9 月 17 日星期五、9

月 18 日星期六和 9 月 20 日星期一(9 月 19 日星期日不开会)；(c) 9 月 15 日星

期三至 9 月 17 日星期五(包括星期五)。无论选哪一个方案，一般性辩论已排定

在 2010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二开始。方案(a)和(b)应有利于派尽可能最高级的代表

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出席高级别全体会议和一般性辩论。 

 B. 组织结构和形式 
 

11. 大会不妨将这一高级别全体会议分成九次全体会议，每天举行三次，以便使

所有会员国都有机会发言。尽管有这一时间分配，口头发言仍应简短，因为会员

国可分发篇幅较长的书面稿。 

12. 大会还不妨考虑，在召开全体会议的同时，举行四次互动圆桌会议。大会不

妨在以下两个备选方案中选择其一：(a) 四个圆桌会议的主题均为整个会议议

程，以便提供一个综合观点，同时突出审议各主题间的相互关联性，或者(b) 四

个圆桌会议中的每个会议可以关注一个主题，以反映各个具体的发展挑战。  

13. 根据通常做法，圆桌会议将不对媒体和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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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全体会议的参会人员 
 

14. 大会在第 63/302 号决议中决定这次高级别全体会议将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

脑出席。我强烈支持这一决定并鼓励所有会员国派最高级别代表参加这次高级别

会议。 

15. 至于观察员代表团，大会不妨考虑依惯例行事。 

16. 出于安全考虑以及鉴于联合国大楼的空间有限，因此很遗憾，将无法满足民

间社会的广泛参与。但我相信，民间社会可以通过实质性贡献以及通过提高对各

问题的认识，为筹备过程做出宝贵贡献。因此，大会不妨在这次高级别会议前举

行民间社会组织参加的非正式互动听证会。  

17. 关于民间社会派代表参加高级别全体会议的问题，大会不妨采纳 2005 年世

界首脑会议的做法。如果时间允许，经与大会主席磋商，可以在全体会议发言名

单上列入在高级别全体会议筹备活动期间从三类组织(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

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以及私营部门)中甄选出的代表，一个组织

仅限一名代表。 

 D. 互动圆桌会议的参会人员 
 

18. 如果大会决定根据之前高级别会议的做法，组织互动圆桌会议，那么圆桌会

议主席将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各会员国派代表参加每个圆桌会议须遵循公平

的地域分配原则。鼓励各会员国派最高级别代表参会。 

19. 此外，大会不妨制定具体规定，允许联合国系统各实体首长以及具有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以及私营部门派代表参加圆桌

会议。 

20. 与此前这种类型的会议一样，由各次圆桌会议主席在高级别全体会议闭幕会

议上口头陈述互动圆桌会议的讨论摘要。 

 E. 筹备活动：非正式互动听证会 
 

21. 与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一样，大会不妨考虑在高级别全体会议之前组织民

间社会组织参加的非正式互动听证会。听证会会期可以为两天，分成四次会议。

与之前的此类活动一样，由大会主席主持非正式互动听证会，在每次会议上听取

受邀的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以及私营部

门代表发言，并与各会员国交流意见。 

22. 听证会可以欢迎所有经认可的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代表、

会员国以及大会观察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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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大会不妨委托大会主席与各会员国以及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

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以及私营部门代表磋商，确定听证会受邀代表名单以

及听证会的确切形式和组织安排。 

24. 为便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参加听证会，大会

不妨促请各会员国及其他方面为专为支持这一活动而设立的一个信托基金

捐款。 

 F. 高级别全体会议成果 
 

25. 距离世界各国领导人通过《千年宣言》已经过去了十年，在 2005 年的世界

首脑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再次重申，决心坚定不移地集体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各

项全球挑战。我强烈促请各会员国建设性地参与筹备 2010 年高级别全体会议并

将此作为一项优先事项。各会员国在这一重要会议上做出的各项决定将表明，我

们是否依然在忠实地遵循在《千年宣言》以及各次后续会议上达成的广泛的多边

政策框架。更具体而言，这次会议将决定我们是否能够在我们为自己确定的最后

期限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其他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为此，大会不妨通过一个

具有胆识、着重于行动的政治宣言，这样，此次会议将不仅重申了现有的各项承

诺，而且也能够将所有利益攸关方凝聚在一起，采取决定性的协调行动，并筹集

必要的资金，以确保到 2015 年实现所有关键性的发展目标。取得这样的成果还

能确保在牢固的基础上进一步取得进展，改善所有人的生活，帮助生活在最底层

的成千上百万人摆脱贫困。时间飞逝。我们必须抓住这一历史性时刻，为了大家

的共同利益，负起责任，坚决地行动起来。  

 


